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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2）

序号 银行名称

1 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2 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3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4 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5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6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7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8 法国巴黎银行香港分行

9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10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1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12 大新银行有限公司

1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14 兴业银行香港分行

15 华侨银行香港分行

16 中国民生银行香港分行

17 花旗银行

18 中信银行（国际） 有限公司

19 国泰银行香港分行

20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21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22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23 上海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24 澳门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7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28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9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0 富融银行有限公司

31 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为简化业务办理手续， 相关法律文件和合同上法定代表人签字或加盖其私人印鉴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由此引起的法律纠纷由本公司负责。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1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公司及子公司开

展衍生品及商品套期保值交易额度预测的议案》。 本次外汇衍生品交易及商品套期保值交易额度预测事项需

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风险分析

（一）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风险分析

1、价格波动风险：因外汇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因标的利率、汇率等市场价格波动而造成金融衍生品价

格变动导致亏损的市场风险。

2、流动性风险：因市场流动性不足导致无法完成交易的风险。

3、履约风险：对部分按照预算进行相应风险管理而开展衍生品业务，存在合约到期无法履约导致的违约

风险。

4、内部控制风险：衍生金融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产生由于内控体系不完善造成的风

险。

5、操作风险：可能因为计算机系统不完备导致技术风险及操作人员误操作的风险。

（二）商品套期保值业务风险分析

1、价格异常波动风险：存在极个别的非理性市场情况下，可能出现期货和现货价格在交割期未能回归，从

而对公司的套期保值操作方案带来影响，甚至造成损失。

2、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按照经公司审批的方案下单操作时，如投入金额过

大，可能造成资金流动性风险，甚至面临因未能及时补足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的损失。

3、技术风险：由于无法控制和不可预测的系统故障、网络故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行，导

致交易指令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风险。

4、政策风险：期货市场法律法规等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引起市场波动或无法交易的风险。

5、系统性风险：由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技术等因素对期货交易造成的不利影响。

四、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风险控制措施

1、选择结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控的金融衍生工具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2、慎重选择从事金融衍生业务的交易对手。

3、设专人对持有的金融衍生品合约持续监控和报告各类风险，在市场剧烈波动或风险增大的情况下，或

导致发生重大浮盈浮亏时及时报告公司决策层，积极应对，妥善处理。

4、金融衍生交易以套保为原则，最大程度规避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并结合市场情况，适时调整操作策

略，提高套保效果。 严格控制金融衍生品交易合约量，公司及子公司合计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总额不超

过160亿美元（含），超过部分须依据公司《证券投资、期货和衍生品交易内控制度》上报董事会、股东会审批

同意后方可进行操作。

5、严格控制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安排使用保证金。 公司严禁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

接进行套期保值。

6、设立专门的风险控制岗位，实行严格授权和岗位制衡制度。 公司将严格按照规定安排和使用专业人员，

建立严格的授权和岗位制衡制度，同时加强相关人员的业务培训及职业道德教育，增强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

同时建立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制度，并形成高效的风险处理程序。

7、设立符合要求的交易、通讯及信息服务设施系统。 公司将保证交易系统的正常运行，确保交易工作正常

开展。 当发生错单时，及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以减少损失。

（二）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制定了《证券投资、期货和衍生品交易内控制度》，该制度对公司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审批权

限、操作流程及风险控制等方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各项措施切实有效且能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同时也符合

监管部门的有关要求。

2、公司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规模将与公司经营业务相匹配，最大程度对冲商品价格波动风险。 期货套期

保值交易仅限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商品期货品种。

3、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不会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 公司将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

模，合理计划和使用保证金，对保证金的投入比例进行监督和控制，在市场剧烈波动时及时平仓规避风险。

4、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内控制度安排和使用专业人员，建立严格的授权与岗位牵制机制，加强相关人员

的职业道德教育及业务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综合素质。

5、公司将建立符合要求的计算机系统及相关设施，确保交易工作正常开展。 当发生故障时，及时采取相应

的处理措施以减少损失。

五、交易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根据财政部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

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外汇衍生品交易及商品套期

保值业务进行相应的核算和列报。 对外汇衍生品合约采用交易性金融资产进行初始及后续计量，交易性金融

资产的公允价值由金融机构根据公开市场交易数据进行定价。

六、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关于2026年度开展衍生品及商品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3、《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期货和衍生品交易内控制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183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2025-124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公告日，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 或“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本次被担保对象中有10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请投资者充

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合并报表内的担保

（一）担保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部分控股子公

司2025年度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安排，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的

资金需求，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415,250万元（含）的综合授信额

度，申请有效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授信额度有效期均为一年，并由公司（含公司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已经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的

2024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2月13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公司对部分

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授信额度进行担保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8）。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分别就下属12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事宜与银行签订了担保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1、山西怡亚通馨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

为人民币1,000万元。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

山西怡亚通馨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

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

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

山西怡亚通馨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

币950万元。 公司与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950万元。

2、 浙江京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借款合同，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

000万元。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

浙江京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人民币3,000万元。 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

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3,000万元。

3、 浙江百诚音响工程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借款合同，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

000万元。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

浙江百诚音响工程有限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人民币1,000万元。 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

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

4、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

民币1,320万元。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320万元。

5、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500

万元。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500万元。

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

币2,000万元。 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

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2,000万元。

6、 浙江信诚电器有限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借款合同，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

000万元。 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

浙江信诚电器有限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

币1,000万元。 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

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

7、泸州市禾一田商贸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

8、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开元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人民币1,000万元。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开元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

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

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

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2,000万元。

9、安徽怡成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河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

款金额为人民币1,500万元。 公司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河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上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500万元。

安徽怡成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云谷路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人民币2,000万元。 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云谷路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资行为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2,000万元。

10、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

额为人民币4,000万元。 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

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4,000万元。

11、浙江五星电器有限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人民币1,000万元。 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述融

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

12、浙江航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

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 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

述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000万元。

上述借款合同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合同、授信协议、综合授信协议、授信额度合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保理

合同、开立信用证、银行承兑协议、出具保函协议书、发放人民币/外币贷款、进/出口押汇协议等贸易融资类合

同及/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关系的法律性文件及其修订或补充。

（三）被担保人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过会预计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后的担保余额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山西怡亚通馨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6,750 1,000 2,950 3,950 2,800

浙江京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00 1,000 4,000 5,000 5,000

浙江百诚音响工程有限公司 5,000 1,000 2,000 3,000 2,000

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2,500 7,900 1,320 9,220 23,280

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 5,500 0 2,500 2,500 3,000

浙江信诚电器有限公司 6,000 0 2,000 2,000 4,000

泸州市禾一田商贸有限公司 1,000 0 1,000 1000 -

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 18,000 5,200 3,000 8,200 9,800

安徽怡成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5,000 0 3,500 3,500 1,500

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 17,500 3,000 4,000 7,000 10,500

浙江五星电器有限公司 3,500 0 1,000 1,000 2,500

浙江航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3,000 0 1,000 1,000 2,000

（四）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

间

注册资

本

法定代表

人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股东及持股比例

1

山西怡亚通馨

德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2013 年

8 月 20

日

2,500

万元人

民币

韩彬

山西转型综合改

革示范区学府产

业园 创 新 街 25

号智创城NO.2

A 座 24 层

2402室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日用品批发；化妆品批发；办公

用品销售；针纺织品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陶瓷制品销

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母婴用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

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 玩具、 动漫及游艺用品销

售；家居用品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食品互

联网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

许可的商品）；日用百货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日用口罩

（非医用）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厨具卫具及日用杂

品零售；电池销售；眼镜销售（不含隐形眼镜）；照明器具销

售；户外用品销售；纸制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化妆品零

售；鞋帽零售；家具销售；服装辅料销售；礼品花卉销售；箱

包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文具用品零售；电子产品销

售；玩具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零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

个人卫生用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成人情趣用品

销售（不含药品、医疗器械）；喷枪及类似器具销售；食用农

产品零售；新鲜蔬菜零售；农副产品销售；新鲜水果零售；鲜

蛋零售；外卖递送服务；居民日常生活服务；日用化学产品

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办公设备

销售；安防设备销售；消防器材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酒类

经营；食品销售；烟草制品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公司持有其100%的

股份，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2

浙江京诚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2007 年

7 月 31

日

1,500

万元人

民币

喻焕

浙江省杭州市惠

民路56号1号楼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日

用家电零售； 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 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

售；家居用品制造；家居用品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

宠物食品及用品零售；照相器材及望远镜零售；日用百货销

售；日用品销售；金属工具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视听设

备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宠物服务（不含动物诊疗）；

软件外包服务；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其 66.91%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3

浙江百诚音响

工程有限公司

2003�年

8

月

21�日

1,000�

万元人

民币

陆剑波

浙江省杭州市惠

民路

56�号

一般项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家用视听设备销售；家用电

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日用家电零售；日用电器修理；家用

电器零配件销售；家用电器制造；家具安装和维修服务；电

子元器件零售；电子元器件批发；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

发；针纺织品销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制冷、空调设备销

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

赁；电器辅件销售；建筑材料销售；照相器材及望远镜批发；

照相器材及望远镜零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文化用品设备

出租；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包装服务；金属材料销售；互

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

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智能

家庭消费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网

络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工艺美术

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国内贸易代理；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出版物批

发；出版物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公司持有其 66.91%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4

浙江百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1985 年

3月1日

10,800

万元人

民币

叶惠忠

浙江省杭州市惠

民路56号

一般项目：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家用电器制

造；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国内贸易

代理；电子产品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

可类化工产品）；建筑材料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家居用品销

售；家居用品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

设备销售；会议及展览服务；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

珠宝首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

可的商品）；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工器材销售；电工器材制造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公司持有其 66.91%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5

浙江国大商贸

有限公司

2001 年

7 月 17

日

800万

元人民

币

陆剑波

浙江省杭州市拱

墅区天水街道武

林新村104号1

幢二楼2379室

电器、制冷设备、服装、纺织品、百货、工艺美术品、感光材

料、金属材料、计算机软硬件、检测设备、电子产品、机械设

备、通讯设备的销售，电器、制冷设备、电子设备的安装及维

修，计算机软硬件、物联网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数据处理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

租赁，安防工程、建筑智能工程的设计、施工。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其 63.70%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6

浙江信诚电器

有限公司

2007 年

6 月 26

日

1,000

万元人

民币

陆剑波

杭州市惠民路

56号1号楼

家用电器、通信器材、电脑、五金机械、交电设备、化工产品

（除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日用百货、

针纺织品及原料、工艺美术品、照相器材、贵金属的销售，家

用电器及制冷设备的安装、维修，经营进出口业务，以服务

外包的方式从事票据中介服务 （不含承兑等银行核心业

务），网路技术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文化创意策划。

公司持有其 66.91%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7

泸州市禾一田

商贸有限公司

2017 年

1月4日

50万元

人民币

何永强

中国（四川）自

由贸易试验区

川南临港片区云

台路一段68号

西南商贸城二

期A区JY_238号

销售：食品（以上经营项目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不得开展

经营活动）日用百货、纺织品、床上用品、包装材料、婴儿用

品、日用杂品、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其他企业管理

服务，企业形象策划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奶粉销售；保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其60%的股

份，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8

浙江百诚未莱

环境集成有限

公司

2006 年

4 月 13

日

1,500

万元人

民币

程伟华

杭州市惠民路

56号3号楼三楼

建筑楼宇给排水系统、安防系统、智控系统、暖通系统及相

关新产品的设计、销售、安装及相关集成技术服务，家用电

器、采暖设备、制冷设备、中央吸尘、智能家居、电脑、通信器

材、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的销售，家用

电器、采暖及制冷设备的安装及维修服务，经济信息咨询服

务，建筑机电安装工程的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其54%的股

份，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9

安徽怡成深度

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2014 年

5 月 23

日

2,250

万元人

民币

李建伟

合肥市庐阳经济

开发区清河路

868号庐阳大数

据产业园10号

楼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信息咨询；日用化工品（除危险品）、日

用百货、文化用品、酒具、工艺品、电器、针纺织品、服装、玩

具、工艺美术品、体育用品、办公用品、劳保用品的销售；商

务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医疗器械

（二类）销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

方乳粉）批发（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图文设计；摄影服

务；舞台设备租赁；农产品、蔬菜、水果、水产品、家禽、粮食、

农副产品、饲料原料的收购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其88%的股

份，为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10

浙江卓诚数码

电器有限公司

2004 年

7月1日

1,500

万元人

民币

郭昌炉

杭州惠民路56

号

一般项目：家用电器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宠物食品

及用品零售；宠物服务（不含动物诊疗）；日用百货销售；五

金产品零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

类信息咨询服务）；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

制品除外）；家居用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其 66.91%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11

浙江五星电器

有限公司

2001�年

8

月

20�日

1,000�

万人民

币

陆剑波

浙江省杭州市惠

民路

56�号

家用电器、通信器材、电脑、五金机械、交电、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工艺美

术品（不含金饰品）、照相器材的销售，家用电器及制冷设

备的安装、维修。

公司持有其 66.91%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12

浙江航诚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

6

月

25�日

1,000�

万人民

币

喻焕

浙江省湖州市德

清县新市镇海久

路2号办公楼3

楼

一般项目：网络技术服务；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家用电器

销售；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信息咨询服

务 （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其 50.18%

的股份，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五）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2024年度财务数据 2025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

债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

率

山西怡亚通

馨德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

司

7,754.05 4,570.65 3,183.40 22,527.77 234.92 58.95% 7,566.16 4,340.01 3,226.15 14,421.23 42.75 57.36%

浙江京诚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12,947.98 11,043.54 1,904.44 81,244.36 455.36 85.29% 23,941.35 21,740.08 2,201.27 76,323.94 296.83 90.81%

浙江百诚音

响工程有限

公司

6,183.93 4,440.37 1,743.56 14,717.42 -17.76 71.80% 8,039.78 6,669.79 1,369.99 5,430.04 -373.57 82.96%

浙江百诚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129,

827.50

45,828.46 83,999.04

110,

243.27

-3,

095.67

35.30% 167,102.66 86,669.53

80,

433.13

82,389.89 1,834.09 51.87%

浙江国大商

贸有限公司

9,937.10 8,258.13 1,678.97 12,939.62 17.05 83.10% 8,267.92 6,539.85 1,728.07 8,640.69 49.10 79.10%

浙江信诚电

器有限公司

6,450.62 4,973.54 1,477.08 12,166.30 196.07 77.10% 9,082.87 7,688.78 1,394.09 5,677.28 117.01 84.65%

泸州市禾一

田商贸有限

公司

1,183.52 1,019.33 164.19 1,186.63 2.10 86.13% 1,099.44 931.59 167.85 700.39 3.66 84.73%

浙江百诚未

莱环境集成

有限公司

54,242.77 44,076.50 10,166.27 35,358.97 498.19 81.26% 42,438.36 32,088.81

10,

349.55

27,550.30 683.28 75.61%

安徽怡成深

度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8,294.19 5,807.13 2,487.06 12,599.95 34.57 70.01% 5,467.13 2,989.56 2,477.57 7,896.37 -9.49 54.68%

浙江卓诚数

码电器有限

公司

20,362.59 16,048.98 4,313.61 78,838.28 703.09 78.82% 27,363.11 23,104.82 4,258.29 62,519.64 544.68 84.44%

浙江五星电

器有限公司

6,948.82 5,039.10 1,909.72 15,919.29 -47.06 72.52% 5,985.88 4,075.15 1,910.73 7,164.09 1.01 68.08%

浙江航诚网

络科技有限

公司

2,906.28 2,272.82 633.46 16,276.48 232.07 78.20% 10,141.43 9,500.64 640.79 40,494.18 107.33 93.68%

经核查，上述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山西怡亚通馨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本金余额：1,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

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

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

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

2、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山西怡亚通馨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1,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

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3、公司与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山西怡亚通馨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95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信贷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信贷业务合同项下的贷款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利息、复利和罚息)、垫款、违约金、赔

偿金、 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以及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公告费、鉴定费等)。

4、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京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1,0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

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

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5、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京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3,0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催讨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

6、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百诚音响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1,0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

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

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

7、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百诚音响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1,0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为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催讨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

8、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山支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百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1,320万元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主合同

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

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9、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500万元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

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

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

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

10、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国大商贸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2,0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为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催讨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

11、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信诚电器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1,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

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投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

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以上各项合称为“被担保债务” )。

12、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信诚电器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1,000万元

保证期间：本合同保证期间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为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催讨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

13、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江支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泸州市禾一田商贸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1,000万元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在本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

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

被担保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14、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开元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开元支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1,000万元

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在该保证期间内，债权人有权就所涉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或单笔，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

保证范围：在本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

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

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15、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百诚未莱环境集成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2,0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为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木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催讨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

16、公司与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河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河支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安徽怡成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1,5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全部债务，包括本金、利息(含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

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甲方支付的其他款项、甲方为实现债权与担保

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

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及因诉讼执行产生的费用等)。主合同项下的贷款、垫款、利息、费用或甲方的任

何其他债权的实际形成时间即使超出债权确定期间，仍然属于本合同的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日不受债权确定期间届满日的限制。

17、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云谷路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云谷路支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安徽怡成深度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2,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乙方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保证范围：为主合同项下不超过债权本金以及利息(含罚息、复利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迟延行期间加倍

债务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公证费等)。

18、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卓诚数码电器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4,0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为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催讨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

19、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五星电器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1,0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为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催讨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

20、公司与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吴山支行

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浙江航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1,000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为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借款本金、利息、复息、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财产保全费、公告

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催讨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

二、合并报表外的担保

（一）担保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12月12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5年度公司为部

分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部分参股公司拟向股东及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申

请有效期限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由公司为其合计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2,312.36万元

（含）的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四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本议案已经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的2024

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12月13日公司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2025年度公司为

部分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19）。

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5年度公司为部分

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因参股公司东莞港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实际业务运作需要，公司

为其增加预计担保额度1.47亿元， 调整后参股公司东莞港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2025年度预计担保额度

为4.9亿元。 本议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召开的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5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的担保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分别就2家参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事宜与银行签订了担保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与唐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为参股公司唐山文旅投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

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的融资行为向唐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反担保，

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457.45万元。

公司与唐山市文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为参股公司唐山文旅投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

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新华西道支行的融资行为向唐山市文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

保证反担保，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372.75万元。

公司与唐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为参股公司唐山文旅投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的融资行为向唐山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保证反担保，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457.45万元。

2、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参股公司东莞港怡亚通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额度为人民币14,700万元。

（三）被担保人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过会预计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后的担保余额 剩余可用担保额度

唐山文旅投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22,872.50 0 2,287.65 2,287.65 20,584.85

东莞港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49,000 18,620 14,700 33,320 15,680

（四）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

间

注册资

本

法定代表

人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股东及持股比例

1

唐山文旅投

怡亚通供应

链有限公司

2020

年3月

10日

4700

万人民

币

袁超

河北省唐山市

路北区唐山金

融中心1号楼5

层501-1号、

509号、510号、

511号

供应链管理服务；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大数据资源服务；计算机的技术开发、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代理、发

布；网上及实体店销售；室内装饰材料、计算机软件及

辅助设备、汽车、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药品、医疗器

械、食用农产品、通讯终端设备、针纺织品、服装、日用

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化妆品、卫生用品、办公用品、

体育用品、玩具、汽车及摩托车配件、鞋帽、箱包、皮具、

钟表、乐器、眼镜、珠宝首饰、家具、工艺美术品（除文

物）、五金产品、炉料、塑料制品、橡胶制品、钢材及压

延产品、建材、水性涂料、保温材料、陶瓷制品、灯具、门

窗、水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通用及专用设

备、消防器材、厨房用品、耐火材料、冶金助剂、电气设

备、食品、医疗用品、防水材料、防腐材料、电梯及配件、

空调设备、金属矿产品（不含稀土、贵金属）、非金属矿

产品、焦炭（不存储）、船舶燃料油（危险品除外）、工

业燃料油（危险化学品除外）、化肥、饲料、饲料添加

剂、煤炭（不存储）、天然气供应、生产性废旧金属回

收；票务代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

（需要审批的除外）、贸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

危险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装卸搬运、货物

运输代理；汽车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建筑工

程机械与设备租赁；物业管理；房屋租赁；无船承运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唐山市文化旅游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其54.255%的股

份，公司持有其

45.745%的股份。

实际控制人：唐山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

东莞港怡亚

通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2021

年1月

15日

3000

万人民

币

练泽开

广东省东莞市

莞城街道汇峰

路1号汇峰中

心1号楼4单元

802室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货物进出

口；国际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化妆品批

发；金属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计算机及通讯设备

租赁；化肥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婴幼

儿配方乳粉及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信息咨询

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海上国际货物运输

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航空国际货物运输代

理；报关业务；报检业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

发；建筑材料销售；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销售；塑料制

品销售；半导体照明器件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

电子元器件批发；通讯设备销售；纸浆销售；纸制品销

售；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皮革制

品销售；皮革销售；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

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橡胶制品销售；第一类医疗

器械销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新能源汽

车电附件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装饰用品销售；

电车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

销售；电池销售；插电式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销售；充

电桩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水泥制品销

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木材销售；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日用化学产品销售；煤炭及

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

矿及制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酒

类经营；食品互联网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东莞港湾区快线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51%的股份，公司

持有其49%的股

份。 实际控制人：

东莞市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五）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2024年度财务数据 2025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

率

资产总额

负债总

额

净资产

营业收

入

净利润

资产负债

率

唐山文旅

投怡亚通

供应链有

限公司

19,

921.06

14,

808.55

5,

112.51

29,

226.64

306.25 74.34%

17,

494.65

12,

508.73

4,985.92

18,

055.62

149.04 71.50%

东莞港怡

亚通供应

链管理有

限公司

60,

230.02

56,

664.70

3,

565.32

70,

262.40

542.93 94.08%

27,

210.00

23,

717.87

3,492.13

138,

532.63

415.44 87.17%

经核查，上述被担保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唐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担保人：唐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反保证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唐山文旅投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457.45万元

担保期间：自担保人代债务人偿还主合同项下借款或部分借款本金、利息及其他费用之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本金及其利息、违约金、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差旅费、诉讼财产保全包函费用等。

2、公司与唐山文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新华西道支行

担保人：唐山文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反担保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唐山文旅投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1,372.35万元

担保期间：自担保人代债务人偿还主合同项下借款或部分借款本金、利息及其他费用之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本金及其利息、违约金、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差旅费、诉讼财产保全包函费用等。

3、公司与唐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反担保协议》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分行

担保人：唐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反担保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唐山文旅投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457.45万元

担保期间：自担保人代债务人偿还主合同项下借款或部分借款本金、利息及其他费用之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本金及其利息、违约金、律师费、诉讼费、鉴定费、差旅费、诉讼财产保全包函费用等。

4、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支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厚街支行

担保人：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东莞港怡亚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最高债权额：14,700万元

担保期间：保证人在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

间单独计算。 主合同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商业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

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保全保险费以

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三、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事项是在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授权内开展的担保行为，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全资子

公司及参股公司，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目的是为了满足上述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被担保公

司的其他股东提供相应反担保，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备必要性

和合理性。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697,970.00万元（或

等值外币），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477,929.50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270,340.00万元（或

等值外币），系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923,470.23万元的245.98%。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的过会担保金额（非实际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490,007.36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38,000.87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202,

977.42万元， 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923,470.23万元

的21.98%。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

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2、《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3、《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对部分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授信额度进行担保预计的公

告》；

4、《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公司为部分参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5、《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6、《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7、《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的担保公告》；

8、相关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183

证券简称：怡亚通 公告编号：

2025-120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

会议的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公告日，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 或“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

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本次被担保对象中有6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请投资

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于2025年12月11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公司应参加会议的董事7人，实际参加会

议的董事7人，会议具体内容如下：

(1)最终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2026年公司香港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

及公司全资子公司联怡(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配合业务发展，公司香港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联怡国际（香港）有限公司、兴怡（香港）有限公司、联

怡（香港）有限公司、联怡全球采购有限公司等）于2026年向以下所列30家银行申请金额合计不超过4.5亿美

元（含）（或等值其他货币）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申请金额、币种、额度期限、授信形式

及用途等以各银行授信文件约定为准。 并由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联怡（香港）有限公司为上述授信事项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各银行担保金额及担保方、被担保方均以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

准。 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担保文件，董事长的亲笔签名或印章签名同等有效。 申请有效期限自2026年1月

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相关授信银行如下表：

序号 银行名称

1 交通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2 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3 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

4 南洋商业银行有限公司

5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6 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

7 恒生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8 法国巴黎银行香港分行

9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10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1 华侨银行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12 大新银行有限公司

13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14 兴业银行香港分行

15 华侨银行香港分行

16 中国民生银行香港分行

17 花旗银行

18 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

19 国泰银行香港分行

20 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

21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22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3 上海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24 澳门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5 澳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6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7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28 富融银行有限公司

29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30 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2)最终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6年向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6年拟向下列18家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366,500万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均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

限均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026年申请授信额度计划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银行名称 申请金额

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0,000

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浦东开发区支行 30,000

3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30,000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2,500

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 30,000

6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玉支行 20,000

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世博支行 30,000

8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0,000

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支行 40,000

10 首都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5,000

11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0,000

12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南汇支行 20,000

1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0,000

14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6,000

15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0,000

16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13,000

17 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 5,000

18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 5,000

合计 366,500

(3)最终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向中银保险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关税保证保险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2026年拟向中银保险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的关税保证保险额度，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4)最终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物流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怡亚通物流有限公司拟向下列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4,

000万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均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均不超过

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相关授信银行如下表：

人民币/万元

序号 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

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15,000

2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00

3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00

4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5,000

合计 24,000

(5)最终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宜宾怡亚通产业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向宜

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宜宾怡亚通产业创新发展有限公司拟向宜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6)最终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安鼎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彭浦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安鼎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拟向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彭浦支

行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7)最终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家宜居供应链有限公司向江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怡家宜居供应链有限公司拟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申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00万元(含)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一年，并由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不超过三年，具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2、上述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方为生效。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1、被担保公司基本信息

序

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法定代

表人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股东及持股比

例

1

联 怡 国 际

（香 港 ） 有

限公司

2000年 08

月18日

1,250,

002,000元

港币

-

香港新界沙田安

耀街 3号汇达大

厦19楼1906室

供应链管理服务

公 司 持 有 其

100%的股 份 ，

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2

兴 怡 （香

港） 有限公

司

2009年 09

月16日

1,000万元

港币

-

香港新界沙田安

耀街 3号汇达大

厦19楼1906室

贸易。

公 司 持 有 其

60%的股份，为

公司的控股子

公司。

3

联 怡 （香

港） 有限公

司

2004年 02

月20日

955,037,

645元港币

香港新界沙田安

耀街 3号汇达大

厦19楼1906室

-

怡亚通持有其

100%的股 份 ，

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4

联怡全球采

购有限公司

2009年7月

15日

10,000 元

港币

-

香港新界沙田安

耀街 3号汇达大

厦19楼1906室

乳制品（含婴儿配方乳粉）批发（在许可证有效期内经营）、自营

和代理各类技术和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除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服装、玩具等。

公 司 持 有 其

100%的股 份 ，

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5

上海怡亚通

供应链有限

公司

2006年 04

月24日

35,000 万

元人民币

王峰

中国 （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金

粤路 202号 1幢 5

楼A座

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

理；软件开发；物业管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第二类医疗器械销

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食品销售；酒类经营；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出版物批发。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自主展示

（特色）项目：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创业空间服务；日用产

品修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普通货物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非居住房地产

租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装卸搬运；会议及展览服务；停车场服

务；珠宝首饰批发；金银制品销售；化妆品批发；工艺美术品及礼

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技术玻璃制品销售；电线、电

缆经营；通讯设备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娱乐船和运动船销售；办

公设备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建筑材料销售；音响设备销

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食用农产品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批发；供应用仪器仪表销售；通信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与

机电组件设备销售；金属材料销售；五金产品批发；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日用百货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有

色金属合金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饲料原

料销售；安防设备销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母婴用品销售；

食品添加剂销售；玩具销售；宠物食品及用品批发；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煤炭及制品销售；棉、麻销售；石油制

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纸浆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橡

胶制品销售。

公 司 持 有 其

100%的股 份 ，

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6

深圳市怡亚

通物流有限

公司

2003年8月

8日

11,000万

元人民币

朱永志

深圳市龙岗区南

湾街道下李朗社

区怡亚通供应链

整合物流中心第

2栋仓库101

一般经营项目是：与交通运输相关的装卸服务（法律、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

营）；国际货运代理业务；物流信息咨询服务；投资咨询；信息咨

询；经济信息咨询；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品牌

管理咨询；供应链咨询；供应链方案设计；供应链渠道设计与管

理；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经营电子商务；国内贸易（不含

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文档及档案寄存、保

管、数字化、咨询、评估、鉴定、整理。 智能档案库房系统集成。 汽

车租赁（不包括带操作人员的汽车出租）。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

零配件零售。 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 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

运输货物打包服务；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物业管理；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软件开发；软件外包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经营项目是：电子产品的生产及加工；道路普通货运、货物专

用运输（冷藏保鲜）、大型物件运输、货物的冷冻储藏、仓储服务、

货物配送（均不含危险物品）、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

品）、特殊食品销售（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

售，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其他婴幼儿配方食品销售）、无船承

运。国际道路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

公 司 持 有 其

52.50%的股份，

为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

7

宜宾怡亚通

产业创新发

展有限公司

2020年9月

30日

5,000万元

人民币

张东杰

宜宾市菜坝镇翠

怡公馆营销中心

一般项目：园区管理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

内贸易代理；物业管理；档案整理服务；广告设计、代理；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通信设备

销售；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日用品销售；家居用品销售；户外用

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文具用品零售；日用百货销售；针纺织品

及原料销售；服装服饰零售；服装服饰批发；珠宝首饰零售；珠宝

首饰批发；纸制品销售；游艺及娱乐用品销售；金属工具销售；非

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新型陶瓷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制

品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橡胶制品销售；高品质特种钢

铁材料销售；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民用航空材料销

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铁路运输设备销售；卫

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

类医疗器械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

数字文化创意技术装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办公设备销售；消

防器材销售；数控机床销售；劳动保护用品销售；钟表销售；汽车

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售；家具销售；灯具销售；机械零件、零

部件销售；包装材料及制品销售；皮革销售；保温材料销售；防腐

材料销售；互联网设备销售；教学用模型及教具销售；计算器设

备销售；铸造机械销售；软件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云计算设

备销售；纸浆销售；移动终端设备销售；水泥制品销售；石灰和石

膏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家居用品制造；家具制

造；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房地

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公 司 持 有 其

100%的股 份 ，

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8

上海安鼎盛

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2022年1月

7日

5,000万元

人民币

杨俊杰

中国 （上海）自

由贸易试验区锦

绣东路3033号A

幢702室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供应链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

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纸

浆制造；纸浆销售；常用有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合金制造；有色

金属铸造；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材料销售；电线、电缆经营；电

池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选矿；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

目）；粮油仓储服务；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国内货

物运输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

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公 司 持 有 其

100%的股 份 ，

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9

深圳市怡家

宜居供应链

有限公司

2017年9月

15日

10,000万

元人民币

何迈

深圳市龙岗区南

湾街道下李朗社

区怡亚通供应链

整合物流中心第

1栋办公楼205

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供应链方案设计；供应链渠道设计

与管理；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

品）；电器、电子产品、家具、家居用品、日用百货、化妆品、玩具、

厨用刀具、家用五金工具、文化及体育用品、家用消防器材、绿色

植物以及上述产品的零部件的销售； 初级农产品销售；服装、纺

织品、针织品、日用百货批发、销售；文化用品、体育用品批发、销

售；机械设备、销售；汽车及汽车相关配件购销；投资咨询、财务咨

询、经济信息咨询、旅游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工业设计、包装装潢设计、饰物装饰设

计、展台设计、规划模型设计、平面设计、包装设计、室内设计；景

观设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食用农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零

售；谷物销售。 充电桩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

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销售；酒类销售。 食品销售（仅

销售预包装食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

公 司 持 有 其

100%的股 份 ，

为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2、被担保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2024年度财务数据 2025年第三季度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

债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负

债率

联怡国际

（香港 ）

有限公司

361,

048.35

221,533.62

139,

514.73

570,023.03 4,589.01 61.36% 331,934.10 194,182.58

137,

751.52

439,720.24 196.81 58.50%

兴怡（香

港）有限

公司

38,889.53 35,594.24 3,295.29 114,070.51 158.23 91.53% 16,103.12 14,264.45 1,838.67 43,789.77

-1,

392.49

88.58%

联怡（香

港）有限

公司

340,

878.60

63,206.18

277,

672.42

995.51 16,910.84 18.54% 337,898.16 42,560.84

295,

337.32

1,018.91

14,

905.84

12.60%

联怡全球

采购有限

公司

5,981.88 9,988.32 -4,006.44 22,992.04 232.34

166.98

%

8,134.14 11,149.78

-3,

015.64

22,679.66 915.53

137.07

%

上海怡亚

通供应链

有限公司

260,

990.37

184,124.64 76,865.73 289,542.65 340.86 70.55% 211,596.38 134,623.67 76,972.71 137,200.77 106.98 63.62%

（下转B008版）


